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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管理办法 

(2021年 6 月修订) 

 

为了加强对全日制学生在校外住宿的管理，维护学生的人身

与财产安全，保障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依据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

宿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在学校住宿资源基本可以满足我校全日制学生（以

下简称学生）住宿要求的前提下，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校外住宿。  

第二条  学校对学生申请校外住宿，从严控制。有下列特殊

情况的，可申请校外住宿： 

（一）有传染性疾病或身体有残疾需他人照顾的学生；  



（二）经有关专业机构认定，因身心疾病不适合集体居住的

学生；  

（三）其他原因需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  

第三条  如有特殊原因，需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办理

校外住宿申请手续，获得学校批准后，方可到校外住宿。凡未经

批准擅自在校外住宿的学生，一切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第四条  学生如通过欺骗、舞弊手段获批校外住宿的，由此

而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承担。一旦发现，学校有权责令其返

回校内住宿，并通报家长、严肃处理。  

第五条  凡拖欠住宿费的学生不予办理校外住宿手续；凡未

经学校同意擅自校外住宿的学生，不得以此作为拖欠住宿费的理

由。  

第六条  凡申请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如实、认真填写《上

海电力大学校外住宿申请暨登记备案表》，学生承诺书及家长同

意书，特别要写明校外住宿的原因、校外居住地点及其本人、父

母和同住人的联系方式等，如因填写虚假情况而发生的一切后果

由其本人承担。申请材料递交所在学院审核，经二级学院审核后，

报学生处审批备案。  

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学生须提供县级以上医

院出具的医疗证明；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学生后续须补交



租房合同或相关证明。 

第七条  凡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必须得到学校批准后，方

可到校外办理租房等事宜，否则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学生本人

承担。  

第八条  学生校外住宿期间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完全负责，家

长对子女在校外住宿负责。因特殊原因申请校外住宿，需家长陪

护的，家长应履行监护职责。 

第九条  已经批准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如申请返校住宿，必

须由本人填写《上海电力大学返校住读申请表》，经家长书面签

字确认同意后，递交学院审核，报学生处审批备案。  

第十条  申请校外住宿手续每学年办理一次，每年 6 月份由

学校统一发通知办理，每次有效期为一学年，逾期需重新办理申

请手续。 

第十一条  申请校外住宿获学校批准者，校内床位一律不再

保留。已批准校外住宿的学生，应于放暑假前一周内办理完退宿

手续并搬离原宿舍。已办理校外住宿手续但仍在学生宿舍住宿

者，取消其校外住宿资格，并补收当年住宿费。  

第十二条  在校外居住的学生，应与所在班级保持密切联

系，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定期向辅导员

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 



第十三条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应加强自我管理与安全防

范意识。遇有问题与矛盾时要冷静、理智地处理，自觉遵守国家

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自觉维护学校声誉。 

第十四条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发生的一切纠纷，均由学生

本人解决。 

第十五条  本规定经校学生工作例会讨论通过，自颁布之日

起实施，原《上海电力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校学生工作部（处）。 

 

 

 

 

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工作部（处） 

  2021 年 6 月 3日 

 

 

 

 

 

抄送：财务处，后勤管理处，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

院，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数理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学生工作部（处）              2021年 6月 3日印发                         


